

	立法院第8屆第3會期第8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中華民國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逐款討論─　　　　　　　　　　　　　　　　　　　　　　　　　　　　（頁次：６１－１４７）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刪除民事訴訟法第九編編名、第一章章名、第五百六十八條至第五百八十二條之一、第二章章名、第五百八十三條至第五百九十六條、第三章章名、第五百九十七條至第六百二十四條之八、第四章章名及第六百二十五條至第六百四十條條文；並修正第十八條、第三十九條、第六十九條、第七十七條之十九、第二百四十條之四、第三百八十條、第三百八十九條、第四百十六條、第四百二十條之一、第四百二十七條、第四百三十一條及第五百二十六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４７－１６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十二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４７－１６１）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增訂非訟事件法第三十條之一至第三十條之三、第三十五條之一至第三十五條之三、第四十六條之一及第七十四條之一條文；刪除第四章章名、第一節節名、第一百零八條至第一百二十條、第二節節名、第一百二十一條至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三節節名、第一百三十三條至第一百三十七條、第四節節名、第一百三十八條至第一百三十八條之六、第一百三十九條之一至第一百四十條、第四節之一節名、第一百四十條之一、第一百四十條之二、第五節節名、第一百四十一條至第一百五十七條、第六節節名、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百六十二條至第一百六十九條、第六節之一節名、第一百六十九條之一、第一百六十九條之二、第七節節名及第一百七十條條文；並修正第五條、第三十二條、第四十條、第四十四條及第一百九十八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４７－１７１）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尤美女

	增訂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第十九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二條、第六條、第七條及第九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７１－１９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尤美女

	修正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９２－１９７）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陳節如

	修正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八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９７－２０４）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條條文─不予修正─　　　　　　　　　　　 （頁次：２０４－２０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七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０９－２１４）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藥事法第十三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１４－２１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藥師法第二十八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１９－２２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四條之四及第七十九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２２２－２３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四條、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３０－２４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